
 

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
  
 

香 港 銅 鑼 灣 威 非 路 道 1 8 號 萬 國 寶 通 中 心 2 6 樓  
電 話 : (852) 2806 3822 • 傳 真 :  (852) 2806 3712 • 電 郵 :  info@pkf-hk.com • 網 址 :  www.pkf-hk.com 

香 港 銅 鑼 灣 威 非 路 道 1 8 號 萬 國 寶 通 中 心 2 6 樓  
電 話 : (852) 2806 3822 • 傳 真 :  (852) 2806 3712 • 電 郵 :  info@pkf-hk.com • 網 址 :  www.pkf-hk.com  

香 港 銅 鑼 灣 威 非 路 道 1 8 號 萬 國 寶 通 中 心 2 6 樓  
電 話 : (852) 2806 3822 • 傳 真 :  (852) 2806 3712 • 電 郵 :  info@pkf-hk.com • 網 址 :  www.pkf-hk.com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爲 何 要 在 香 港 設 立 企 業  ？  
 
香 港 地 處 亞 洲 的 中 心 , 爲 亞 洲 區 內 第 二 大 的 金 融

中 心。香 港 是 一 個 全 面 開 放 的 國 際 商 貿 平 臺 ,歡 迎

來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公 司 來 港 營 商 。 不 少 內 地 企 業

( 尤 其 是 民 營 企 業 ) 會 利 用 香 港 上 市 集 資 , 走 向 世

界 ,以 開 拓 海 外 市 場 。  
 
在 港 營 商 有 很 多 的 好 處 ， 包 括 以 下 幾 項 ：  
 
1. 完 善 的 金 融 體 系 、 法 律 制 度 和

監 管 架 構  
2. 資 金 和 諮 詢 全 面 流 通 且 不 受

限 制  
3. 可 委 任 名 義 董 事 及 股 東  
4. 簡 單 稅 制 和 低 稅 率  
5. 走 向 世 界 ,開 拓 海 外 市 場  
 
根 據 聯 合 國 貿 易 暨 發 展 會 議 發 表 的 《 2008 世 界

投 資 報 告 》， 香 港 是 亞 洲 第 二 大 的 外 國 直 接 投 資

接 受 城 市 ， 排 名 僅 次 於 中 國 。 * *  
 
香 港 在 2007 年 引 進 了 高 達 54 .4 億 美 元 的 外 來 直

接 投 資 ,在 全 球 和 亞 洲 分 別 位 列 第 七 及 第 二。與 此

同 時 ， 香 港 在 外 來 直 接 投 資 流 入 表 現 指 數 位 列 全

球 第 一 。 這 個 指 數 是 用 來 量 度 一 個 經 濟 體 系 的 外

來 直 接 投 資 金 額 及 其 規 模 的 比 例 。 * *  

 
正 如 貿 易 方 面 ， 香 港 及 內 地 是 令 彼 此 成 功 的 關

鍵 。 香 港 是 內 地 最 大 的 投 資 者 ， 而 目 前 在 香 港 的

中 資 企 業 數 目 達 2000 多 間 ， 中 資 企 業 在 香 港 股

票 市 場 上 佔 據 超 過 25%。 * *  
 

 

**  摘 錄 自 投 資 推 廣 處  
 

 
 
 

 
在 香 港 設 立 企 業 ， 哪 種 商 業 模 式 比 較 好 ？  
 
投 資 者 可 以 選 擇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、 無 限 公 司 、 代 辦

處 和 分 公 司 等 模 式 在 香 港 運 作 。 哪 種 商 業 模 式 比

較 適 合 通 常 取 決 於 稅 務、策 略 性 安 排、財 務 ,風 險

和 責 任 的 問 題 。  
 
一 般 來 說 ,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具 有 一 定 的 優 點 - - 它 對

股 東 責 任 設 定 上 限，並 具 有 法 人 的 資 格 ,公 司 的 擁

有 權 和 管 理 權 分 開 等 等 。 這 對 公 司 將 來 業 務 發

展 、 股 份 轉 讓 、 企 業 重 組 和 稅 務 籌 劃 鄧 發 麵 都 比

較 方 便 。  
 
在 香 港 應 怎 樣 設 立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? 
 

 

在 香 港 設 立 公 司 不 太 複 雜 , 只 是 較 爲

瑣 碎 。 我 們 的 聯 營 公 司  ( 名 爲 ” 香 港

經 理 秘 書 有 限 公 司 ” ) 很 樂 意 爲 您 提

供 專 業 的 公 司 成 立 服 務。我 們 也 有 提

供 「 空 殼 公 司 」 ,以 便 即 時 營 業 。  

 

 
香 港 私 人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具 有 以 下 的 特 色 :  
 
資 本 要 求 :  
♦  沒 有 最 低 的 資 本 額 要 求  
 
股 東 :  
♦  最 少 一 位 股 東  
♦  任 何 團 體 和 個 人 (不 一 定 是 香 港 人 )出 任  
♦ 可 以 由 名 義 股 東 出 任  
 如 欲 取 得 進 一 步 資 料 , 歡 迎 與 我 們 聯 絡 :  

 
許 慧 瑜 經 理  
大 信 梁 學 濂 ( 香 港 )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 
稅 務 及 商 業 咨 詢 部  
 
信 箱  :  ce l i ahu i@pk f -hk .com  
電 話  :  (852 )  2806  382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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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 事 :  
♦  最 少 一 位 董 事  
♦  任 何 團 體 和 個 人 (不 一 定 是 香 港 人 )出 任  
♦  可 以 由 名 義 董 事 出 任  
♦ 董 事 會 可 以 與 任 何 的 地 方 召 開  
 
本 地 公 司 要 求 :  
♦  必 須 登 記 本 港 的 註 冊 地 址  
♦  必 須 爲 一 位 本 地 人 士 或 公 司 爲 公 司 秘 書  

 
法 定 申 報 要 求 :  
♦  每 年 向 公 司 註 冊 處 提 供 公 司 的 股 東 和 董 事

資 料 于 周 年 申 報 表 內  
♦  年 度 財 務 報 表 必 須 經 過 獨 立 審 計 ， 並 在 公 司

股 東 周 年 大 會 上 向 股 東 提 交  
♦  每 年 向 稅 務 局 提 交 利 得 稅 報 稅 表 和 其 他 所

需 資 料  
♦  僱 主 必 須 安 排 其 僱 員 參 加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

劃 ， 並 且 每 月 爲 僱 員 向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供 款 ，

供 款 額 相 等 于 每 名 僱 員 入 息 的 5%( 供 款 上

限 爲 港 幣 一 千 元 )  
 
 
在 香 港 營 運 需 要 交 納 什 麽 的 稅 項 ?  
  
1 .  香 港 採 用 地 域 來 源 地 徵 稅 原

則 ,  只 有 源 自 香 港 的 利 潤  
( 特 定 課 稅 收 入 除 外 )  才 需

要 徵 稅 。 現 在 的 企 業 利 得 稅

稅 率 爲 16 .5%。  
 
2 .  香 港 沒 有 資 本 所 得 稅 、 銷 售

稅 或 增 值 稅 。 此 外 ， 香 港 公

司 所 收 取 的 投 資 股 息 是 豁 免

賦 稅 的 。  
 
 

 
 
 

3.  香 港 稅 務 局 每 年 都 會 向 納 稅 人 發 出 利 得 稅

稅 報 稅 表，納 稅 人 必 須 填 妥 有 關 利 得 稅 報 稅

表 ， 並 在 限 期 內 交 回 香 港 稅 務 局 ( 利 得 稅 報

稅 表 通 常 於 每 年 四 月 份 第 一 個 工 作 天 發

出 )。  
 
4. 利 得 稅 報 稅 表 必 須 連 同 利 得 稅 計 算 表 及 已

審 核 的 財 務 報 表，於 特 定 的 時 間 內 呈 上 香 港

稅 務 局 。  
 

5. 一 般 而 言，首 份 利 得 稅 報 稅 表 通 常 會 于 新 公

司 成 立 當 天 起 約 18 個 月 後 發 出 。  
 

6. 如 果 香 港 公 司 的 僱 主 在 香 港 聘 請 員 工，必 須

在 法 定 時 間 內 填 妥 並 向 香 港 稅 務 局 遞 交 僱

主 報 稅 表 。  
 

7. 香 港 公 司 是 不 需 要 爲 其 僱 員 扣 繳 薪 俸 稅 項  
(除 非 其 僱 員 將 會 離 開 香 港 )。  

 
 
有 哪 些 方 法 可 以 減 低 香 港 的 稅 項 ? 

 
1. 香 港 公 司 可 以 就 其 離 岸 業 務 的 收 入，向 香 港

稅 務 局 申 請 豁 免 繳 交 利 得 稅 。  
 
2. 香 港 稅 務 局 透 過 查 明 納 稅 人 從 事 賺 取 有 關

利 潤 的 活 動 細 節 ， 並 確 定 這 些 活 動 在 何 處 進

行 來 厘 訂 利 潤 來 源 地 。  
 
3. 厘 訂 貿 易 利 潤 來 源 地 ， 是 根 據 銷 售 及 購 貨 合

同 訂 立 ( 包 括 洽 談 、 商 議 、 確 立 ) 過 程 來 決 定

的 。  
 

4. 香 港 稅 務 局 是 根 據 納 稅 人 提 供 服 務 的 地 點

來 決 定 服 務 收 入 的 來 源 地 ， 從 而 判 斷 服 務 收

入 是 否 爲 課 稅 利 潤 。  

此 小 冊 子 所 提 供 的 資 料 僅 供 參
考 ， 有 關 資 料 均 不 能 意 圖 作 爲
逃 避 任 何 稅 務 責 任 的 依 據 。 我
們 建 議 納 稅 人 在 經 營 業 務 和 制
定 稅 務 安 排 之 前 ， 咨 詢 專 業 人
員 的 意 見 。 大 信 梁 學 濂 ( 香 港 )
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爲 P K F 國 際 組 織
網 絡  ( P K F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
L i m i t e d )  之 成 員 所 。 任 何 其 他
成 員 所 或 P K F 國 際 組 織 均 毋 須
為 大 信 梁 學 濂 ( 香 港 ) 會 計 師 事
務 所 向 其 顧 客 提 供 的 服 務 或 意
見 負 責 或 承 擔 責 任 。  

成 立 公 司 涉 及 複 雜 的 程 式 和 具 有 長 遠 的 影 響，因

此 我 們 建 議 納 稅 人 在 成 立 公 司 和 實 施 稅 務 安 排

之 前 ， 應 諮 詢 專 業 意 見 ， 從 而 減 低 風 險 。  

5 .  現 時 制 定 申 請 離 岸 業 務 收 入 豁 免 繳 交 香 港

利 得 稅 的 程 式 是 頗 爲 繁 複 。 在 香 港 ， 舉 證 責

任 完 全 屬 於 納 稅 人 。 納 稅 人 要 向 香 港 稅 務 局

呈 交 恰 當 和 足 夠 的 文 件 ， 展 示 有 關 利 潤 的 活

動 所 涉 及 的 人 員 ， 以 及 該 活 動 怎 樣 和 在 何 處

進 行 。   

*      *      *      *      * 

 
 

 
 
 

 

 

 


